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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时代电气” ）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现将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及《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资格审核通过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

李东林先生、尚敬先生、徐绍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暨执行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选

举李开国先生、钟宁桦先生、林兆丰先生和冯晓云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林兆

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 上述董事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四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审核通过。 公司将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董事会换届事宜，本次换届，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将分别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

进行选举，上述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

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李东林先生、尚敬先生、徐绍龙先生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及相关管理要求，不以董事职务取得报酬；

李开国先生、钟宁桦先生、冯晓云女士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之年度董事酬金/津贴约为人民币 100,000

元（不含税）；林兆丰先生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之年度董事酬金/津贴约为人民币244,000元（不含税）；

上述人员的董事酬金/津贴乃按其经验、在本集团的职责、本公司的表现、业内薪酬标准及市况厘定，并

可于股东会上经股东作出修订。

2、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上述董事候选人均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

他情形。 此外，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能胜任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3、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换届事项前，仍由第七届董事会按照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

司对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附件：

第八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东林先生，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9年毕业于西

南交通大学，获电力牵引及传动控制学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9年7月加入中车株洲所，曾担任

中车株洲所副总工程师、轨道交通事业部副总经理、制造中心主任、营销中心副总经理等职位。 2005年9

月至2007年12月担任公司营销总监，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任公司副总裁兼党委书记。 2010年1月

至2010年4月任公司总经理。 2010年4月至2016年1月期间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 2015年12月至

2018年5月任中车株洲所董事、 总经理及党委副书记，2018年5月起任中车株洲所党委书记、 董事长。

2017年3月至2018年7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2018年7月起任公司董事长兼执行董事。现任公司

董事长兼执行董事。

尚敬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0年7月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机械电子工

程专业，获学士学位；2003年4月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获硕士学位；2016年12月

毕业于中南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获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3年7月加入中车株洲所，任

研发中心工程师，2005年9月至2011年5月先后担任公司技术中心工程师、 工业传动部部长、 副主任。

2011年6月至2015年2月先后担任中车株洲所研究院基础与平台研发中心副主任、 主任。 2015年2月至

2016年1月任中车株洲所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兼基础与平台研发中心主任。 2016年2月至今兼任新型功率

半导体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自2016年1月至2020年9月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

师，2020年9月至2024年5月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4年5月起任中车株洲所党委副书记、董事、总

经理。 自2024年6月起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

徐绍龙先生，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自动化专业，获学

士学位；201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气工程专业， 获硕士学位；2023年毕业于中南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专

业，获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6年8月至2013年4月，任公司技术中心工程师。 2013年5月至

2014年4月，任中车株洲所研究院工程师。2014年4月至2017年6月历任公司技术中心传动控制部系统技

术应用工程师、系统技术组组长、传动控制部部长。 2017年6月至2020年10月历任公司轨道交通技术中

心副主任、主任。 2020年11月至2022年1月任公司副总经理。 2022年1月至2022年6月，任中车株洲所总

经理助理兼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 2022年7月至2023年2月，任中车株洲所总经理助理兼综合能源事

业部总经理。 2023年3月至2024年6月，任中车株洲所副总经理兼综合能源事业部总经理。 2023年9月至

2024年6月兼任中车株洲所董事会秘书。 2024年6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25年12

月起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第八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开国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3年毕业于中国湖南大学，获工学学士

学位；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机械工业科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人事部首批“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 于1983年8月至2000年2月期间，先后于重庆汽车研究所（“重庆汽研” ）（现称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研” ，股份代码：601965.SH）部件试验研究部历任工程师、

副主任和主任。于1995年7月至2000年2月期间，兼任重庆汽研汽车试验设备开发中心总经理，于2000年

2月至2007年11月期间，任重庆汽研副所长及党委委员。 于2007年11月至2013年10月期间，任中国汽车

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现称中国汽研）董事、副总经理和党委委员。 于2013年10月至2022年5月期间，先

后于中国汽研担任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及董事长。 自2022年5月起，为中国汽研专家。

2022年11月起兼任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127.SH、09927.HK）的独立董事，2024年9

月起兼任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596.SH）的独立董事，2025年2月起兼

任中国中检认证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委员会首席顾问。 2022年10月至今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钟宁桦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分别于2005年7月和2008年7月毕业于复

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经济学专业，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于2013年3月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金融学专业，

获博士学位。 2013年3月至2015年12月历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副教授，2015年12月至

今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7年10月至今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

融系主任，2018年1月至今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一级学科负责人，2021年12月至2025年

12月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2025年1月起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2025年9

月起任同济大学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兼）。 钟先生曾经兼任世界银行短期顾问

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项目首席专家，目前兼任上海市监察委员会第二届特约监察员、上海市政协协商议

政咨询专家、上海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和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2023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

林兆丰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香港永久居留权，1997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会计专业，获学

士学位；香港执业会计师。1997年9月至2007年2月历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高级经理，2007年2

月至2009年4月任香港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董事，2009年5月至今任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部董事及家族办公室服务总监。 林先生现兼任香港会计师公会理事、注册核准委员会成员、中小型执

业所委员会成员。林先生拥有超过25年会计经验，对香港及内地的审计、会计和税务均拥有丰富经验，曾

服务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及首次公开招股客户，包括制造、零售、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生物科技、天

然资源工业、娱乐及媒体、基建及信息科技等。 2023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冯晓云女士，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力机车专

业，获学士学位，分别于1988年和2001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获硕士学位和

博士学位。 1983年7月至2009年2月，历任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师、院长助理、副院长，2009年2

月至2020年1月，任西南交通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2010年1月至2012年7月，任西南交通大学

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2012年7月至2021年12月，任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21年

12月至今任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二级教授。 2024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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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JINCHEN�SG�PTE.LTD.（金辰新加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辰新加坡” ）

690.00万美元 0.00万元 不适用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3,247.47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25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海外业务发展需求，保证金辰新加坡的销

售合同正常履约，公司接受金辰新加坡委托，使用公司的银行授信，作为申请人向银行申请开立分离式

保函，保函额度不超过690.00万美元（以2026年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人民币4,713.94万元），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保函金额和保证期限以实际开立情况为准）。

公司为金辰新加坡开具分离式保函的行为构成公司对金辰新加坡的担保义务， 担保期限同保函保

证期限。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5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JINCHEN�SG�PTE.LT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有金辰新加坡100%股权

企业注册号 202434999G

成立时间 2024年8月26日

注册地 150�BEACH�ROAD�#28-05�GATEWAY�WEST�SINGAPORE�（189720）

注册资本 2,764.29万美元

公司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WHOLESALE�TRADE�OF�A�VARIETY�OF�GOODS�WITHOUT�A�DOMINANT�PRODUCT（46900）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466.13 11,848.01

负债总额 6,905.14 7,167.08

资产净额 4,560.99 4,680.92

营业收入 0.00 592.20

净利润 -46.99 -28.36

注：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数据为单体报表数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金辰新加坡无不良贷款记录、逾期担保，信用情况正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金辰新加坡已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根据合同约定，需对销售合同的部分金额开具保函，保函金额

和保证期限以实际开立情况为准。

为保证上述销售合同的正常履约，公司接受金辰新加坡委托，使用公司的银行授信，作为申请人向

银行申请开立分离式保函，保函额度不超过690.00万美元，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保函金额和保证期限以实际开立情况为准）。《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以公司、

金辰新加坡与银行签署的具体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为确保金辰新加坡销售合同能够顺利履约，公司接受金辰新加坡委托，使用公司的银行授信，作为

申请人向银行申请开立分离式保函，保函额度不超过690.00万美元。 本次担保系为满足金辰新加坡日常

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被担保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稳定且无不良贷款记录，同时公司对其具

有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的实际控制权，能切实做到有效的监督和管控，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经

营及长远发展。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5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董事会认为：公司向全资子公司JINCHEN� SG� PTE.LTD.担保是为了满足其合同履约需要，有利于

JINCHEN� SG� PTE.LTD.经营发展，推进公司全球化战略布局，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为JINCHEN�

SG� PTE.LTD.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247.47万元（不含本次），为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

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247.47万元， 除此之外，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3396� � � � � � � �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

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已经公司

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拟核销部

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将本

次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核销事项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资产管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公司拟将确认无法收回的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进行核销，本次拟核销金

额合计42,123,561.39元。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类别 账面原值

截至2026年4月

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截至2026年4月

核销影响损益金额

应收账款 25,243,061.39 25,214,519.39 28,542.00

其他应收款 16,880,500.00 16,880,500.00 -

合计 42,123,561.39 42,095,019.39 28,542.00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拟核销的其他应收款中客商为应收苏州辰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锦智能” ），金额

为16,830,500.00元。

辰锦智能系公司持股37.73%的参股公司， 该公司以无法清偿债务，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

由，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辰锦智能破产清算申请已由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

民法院受理，公司根据债权清偿情况，核销其他应收款金额为16,830,50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4日、2026年3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分别披露的《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苏州辰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6）、《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苏州辰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

请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三、本次核销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并于2026年5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核销部分应

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拟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拟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拟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本次核销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账面原值合计42,123,561.39元， 其中截至2026年4月已计

提坏账准备合计42,095,019.39元，截至2026年4月核销影响损益合计28,542.00元。 本次拟核销部分应

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3396� � � � � � � � �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2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25日

在营口市西市区新港大街95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8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独立董事王敏因公务原因无

法出席会议，书面授权委托独立董事陈艳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李义升先生主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向全资子公司JINCHEN� SG� PTE.LTD. 担保是为了满足其合同履约需要， 有利于JINCHEN�

SG� PTE.LTD.经营发展，推进公司全球化战略布局，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为JINCHEN� SG� PTE.

LTD.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拟核销部分应收账款

及其他应收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0405� � � � � � � �证券简称：动力源 公告编号：2026-020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 8�号公司 3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751,3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52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阳兵先

生主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胡一元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徐增新先生列席会议；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列

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234,657 95.4180 3,298,771 4.2979 217,924 0.2841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207,657 95.3828 3,327,279 4.3351 216,416 0.2821

3、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221,958 95.4015 3,304,779 4.3058 224,615 0.2927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203,700 95.3777 3,337,436 4.3483 210,216 0.2740

5、议案名称：关于 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672,457 94.6855 3,821,779 4.9794 257,116 0.3351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使用不动产作为抵押物向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646,946 94.6523 3,874,395 5.0479 230,011 0.2998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602,414 94.5943 3,843,776 5.0080 305,162 0.397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65,874 63.5651 3,886,908 32.6561 449,764 3.7788

9、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09,958 96.0373 2,748,478 3.5810 292,916 0.381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958,170 69.1664 3,337,436 29.0064 210,216 1.8272

5

关于 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

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7,426,927 64.5492 3,821,779 33.2160 257,116 2.2348

6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使用不动产作为抵押物

向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和反

担保的议案

7,401,416 64.3275 3,874,395 33.6733 230,011 1.9992

7

关于修订《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7,356,884 63.9405 3,843,776 33.4072 305,162 2.6523

8

关于公司董事 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7,169,150 62.3088 3,886,908 33.7820 449,764 3.9092

9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8,464,428 73.5664 2,748,478 23.8877 292,916 2.54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无特别表决事项，议案 4、5、6、7、8、9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事项。

议案8涉及的关联股东何振亚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靓、侯家垒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现场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184�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2026-017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5月25日采取现

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下午14:00在上海市

闵行区新骏环路777号1号楼4楼报告厅召开；2026年5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9:15至9:25，9:30至11:

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上午

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泓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许航律师和夏园强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7人， 代表股份144,549,4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0759%。

其中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和

股东代理234人，代表股份6,395,0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73%。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40,527,4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33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7人，代表股份4,021,9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29%。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3,221,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10%；反对1,115,

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14%；弃权2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6%。

2、《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43,223,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24%；反对1,108,

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2%；弃权2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4%。

3、《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43,492,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92%；反对958,53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1%；弃权9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38,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805%；反对958,5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886%；弃权9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09%。

4、《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460,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67%；反对881,

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6%；弃权20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06,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9728%；反对881,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794%；弃权207,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478%。

5、《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224,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31%；反对1,230,

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4%；弃权9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69,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2757%；反对1,230,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434%；弃权94,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8%。

6、《关于考核并发放公司 2025�年度董事浮动薪酬的议案》

其中，许泓先生、郭孟榕先生为关联股东，对此议案需回避表决，许泓先生持股76,850,924股，郭孟

榕先生持有59,391,380股。

表决结果： 同意6,965,5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507%； 反对1,156,

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162%；弃权18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53,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224%；反对1,156,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69%；弃权185,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07%。

7、《公司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217,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88%；反对1,118,

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1%；弃权2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63,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788%；反对1,118,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968%；弃权212,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44%。

8、《公司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193,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17%；反对1,285,

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4%；弃权7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038,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910%；反对1,285,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035%；弃权70,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5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207,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83%；反对3,326,

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13%；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53,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493%；反对3,326,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161%；弃权15,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6%。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5266� � � � � �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6-027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

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健之佳（广西）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2,000.00万元 6,431.23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202,757.4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75.85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年5月25日，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健之佳（广

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曾用名：广西健之佳勤康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医药连锁” ）与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签署了《授信协议》，公司与招商银行签署《最

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为广西医药连锁与招商银行签署的《授信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担

保范围为在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000.00万元（大写：贰仟万

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

费用。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

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决定：

公司和子公司（包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子公司的下级公司作为集团内企业视同子公司表述）向金

融机构申请的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不超过83亿元人民币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 其中：（1）不超

过58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用于日常经营周转；（2） 含已使用的原专项并购授

信额度在内，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专项授信额度（包括专项并购项目、专项资产购置、专项更新改造项

目等）及对应的融资业务用于指定项目的相关支付。

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

团贷款、项目建设贷款、并购贷款、开立信用证、福费廷、开具银行票据及票据贴现等业务。

集团内公司（包括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意为上述授信额度及

对应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3亿元，综合授信期限最长不超过8年，担保期限

自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3年。 担保方式包括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资产抵押、收购标的股权质押、其他资产质押担保等。

本次担保额度在股东会已决策授权担保的范围内。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及于2026年5月20日披露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

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健之佳（广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蓝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0MA7AYY39XM

成立时间 2021年08月18日

注册地 南宁市高科路17号南宁高新区富通电子产品物流园五层生产车间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药品零售、批发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度/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996.78 32,323.31

负债总额 16,659.61 16,111.82

净资产 16,337.17 16,211.49

营业收入 31,019.40 32,222.55

净利润 125.68 645.1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授信人 招商银行

授信申请人 广西医药连锁

保证人 公司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期间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授信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

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担保金额 2,000.00万元

保证范围

1.1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授信人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

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1.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授信人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

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授信人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

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1.4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

占用同一笔额度。 即发生进口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证的同一额

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除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西医药连锁提供保证担保外， 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 舒畅与招商银行签署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上述担保金额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和融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提升

相关子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

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以及股东对公司及子公司、 集团内公司间担保业务及其担保额

度、资产抵押和质押是结合公司发展计划，为满足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门店拓展并

购、基建计划、配送中心购置等资金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而做出的合理预估。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

或公司下属子公司，不涉及集团外担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对集团内企业的担保等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担保系为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集团外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02,757.40万元，

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5.85%；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担保余额为96,

905.61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6.2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